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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9 年上海市大学生“创造杯”大赛
报名的通知 

 

各位同学: 

上海市大学生“创造杯”大赛（以下简称“创造杯”）

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、上海市创造学会协办，旨在培养

学生崇尚科学、追求真知、勇于创新、敢于挑战的素质，提

高学生的创新能力、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，为建设创新

型国家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服务。创造杯大赛为高校师生提

供了一个交流创新创业成果和经验的平台，进一步激发学生

创新创业热情，展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，培养创新创业

精神、增强创新创业能力、提高创新创业水平。2019 年上海

市大学生“创造杯”大赛将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在上海建

桥学院举行，请各位同学积极报名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

协办单位：上海市创造学会 

承办单位：上海建桥学院 

二、作品类别及奖项设置 

2019年上海市大学生“创造杯”大赛项目类别分为土木



 

交通与环境类（A 类）、机械电子类（B 类）和创意设计类

（C 类）。 

A 类项目涵盖土木、建筑、城市规划、道路交通以及环

境等内容； 

B 类项目涵盖机械、汽车、飞机、计算机、软件等内容； 

C 类项目涵盖工业设计、建筑设计、包装设计、平面设

计、服装设计、个人创意特区等内容。 

三、参赛条件 

1．“创造杯”大赛申报面向上海市高校相关专业，申报

对象为全日制在校生（不含硕士、博士）。 

2．鼓励各校遴选国家级、上海市级、校级创新创业项

目中优秀作品、实物参加相应类别的比赛。 

3．参赛项目应为原创作品，应未在省部级及以上同类

型比赛中获得过二等奖及以上奖项。作品应具有创新、实用、

与社会热点相结合的特点，应是设计制作精良的课外学术科

技成果。 

4．每个项目团队学生人数不超过 5 人，每个项目设 1-2

名指导教师，鼓励跨专业联合申报。 

5．每所高校参赛总项目不超过 6项。 

四、竞赛时间安排 

1．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； 

2．2019 年 11 月 22 日作品布展； 

3．2019 年 11 月 23 日比赛、评奖、颁奖。 

五、竞赛报名 



 

请填写申报书、参赛回执作为附件，发邮件至

xueying@fudan.edu.cn。邮箱主题中注明：创造杯大赛报名。 

 

附件：1.上海市大学生“创造杯”大赛申报书 

          2.上海市大学生“创造杯”大赛参赛回执 

 

 

教务处 

2019年 9月 10日     

 

联系人：薛樱     联系电话：65643480 


